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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27(b) 

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包括与世界社会状况 
以及与青年、老龄、残疾人和家庭有关的问题 
 
 

  2013 年 9 月 30 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尽管各会员国普遍认为在你启发性领导下的会议高级别部分非常成功，这一

点我们完全赞同，但是我要提请你注意，大会上周明显出现了系统性失误，需要

我们进行补救。 

 准确地说，在关于千年发展目标和残疾人的高级别会议上，包括约旦在内的

47 国代表团，连同 13 个有关组织被拒绝而不能在圆桌讨论中发言。这样大批会

员国被告知不得发言，几乎是没有先例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2011 年 12 月 19 日大会第 66/124 号决议已决定举行两次互动圆桌会议，

然而，令我们开始惊讶的是，7 月秘书处把发言名单告诉我们，其中几乎没有

互动的表示。不过，当时我们进一步考虑后决定不必紧张或恐慌，因为在硬性

规定的时间限制下，为期一天的会议似乎非常合理。在 9 月 23 日开始的两场圆

桌会议上，共同主席的确各自宣布了三分钟发言的时限，但是时限没有得到有

效执行——这是失败之处，而共同主席自己别无选择，只有拒绝一大批会员国

和其他组织(特别)在第二次会议结束前发言。 

 约旦与许多其他会员国一样一直致力于倡导残疾人的权利。约旦代表团由残

疾人事务高级理事会主席带队，他也主导约旦国内所有关于残疾人问题的讨论，

代表团中包括理事会副主席、另一位残疾的高级官员和一名助理。他们从约旦赶

到纽约，相信他们将积极参与讨论，然而，事与愿违，更不用说他们这次旅行分

摊的费用(事后可能列为约旦境内项目支助的费用)。 

 这种事情不得再次发生。这类会议的共同主席主持会议时必须知道他们的主

要责任是确保与会各国享有公平的代表权。希望参加讨论的代表团应能够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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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同时当然承认在这个总体框架内，涉及有关官员的资历时优先考虑发言者的

顺序(仅仅是发言者的顺序)。共同主席在执行保证基本谅解的这些规则时一定不

会感到胆怯。如果我们不能公平地做到这一点，我们根本就不必这样做。   

 主席先生，可以肯定的是只有我们会员国，而不会有其他方面因这种失误而

受到责难。我们要求举行会议并把它们约束在预算限制的范围内，但最后我们不

遵守所提的要求。如果讨论如何更好地确保这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我们会赞扬

你的领导作用。 

 主席先生，我们非常相信你有大量的外交经验和技能，能带领我们寻找一种

使大会能达到既定目标的更好方法。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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